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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对SB/T 10841-2012《商用电扒炉》的修订，除编辑性修改外，本文件与SB/T 10841-2012

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第 1章修改内容并增加了适用范围；

——第 3章增加了“商用铁板烧”“烹扒区”“保温区““稳定工作状态”的术语和定义；

——删除了 4.4.1.2；
——修改了 4.4安全卫生中条款的编辑顺序；

——修改了 4.5.2热断路器的动作差值不应超过设定值±10℃；

——修改了 5.1试验条件中升温时间和温度均匀性的测试时的环境温度要求；

——修改了 5.3改为“与食品接触的金属材料”；
——修改了 5.5将实验用温度测量仪测试点靠近温控器、热断路器的感温点 5mm处；

——修改了 5.6增加了要求“将试验样品放置环境 8h后，达到温度稳定后开始试验。”；

——修改了 5.7增加了“图 1铁板烧温度均匀性测试布点示意”；

——删除了 5.8根据 4.4.1.2修改意见，同步删除该条款。

——修改了 6.1.2对型式试验结果判定的描述；

——修改了 6.1.2中 b) 产品停产超过 12个月。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6）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市服务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安徽华菱西厨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杰冠西厨设备厂、广州市鸿鑫西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江、王迪、冷晓壮、许正华、黄东华、刘明珠。

本文件及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2年首次发布为国内贸易标准 SB/T 10841－201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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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电扒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用电扒炉的主要参数、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描述了相应

的试验方法，并界定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其他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 480V，非专供家庭使用的

用于煎烤食物的商用电扒炉（以下简称“电扒炉”）、商用电铁板烧和商用电磁铁板烧（以下简称“铁板

烧”）等器具的设计、生产、检验和销售。

本文件不适用于商用电热铛和商用电滚动烤肠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3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单双面电热铛的特殊要求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SB/T 229—2013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产品包装技术要求

SB/T 231—2013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产品的标志、运输与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与 GB 4706.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商用电扒炉 commercial griddle

通过电热的传导完成食品煎烤的单面铛式炉。

3.2

商用铁板烧 commercial teppanyaki

通过电热管、电铝板、电磁盘加热，由温控器控制铁板温度，完成食品煎烤的扒炉。

3.3

工作表面 work surface

煎烤过程中，与食品直接接触的电加热烹饪面。

3.4

烹扒区 operating area

煎烤过程中，与食品直接接触的用于烹饪的电加热表面。

https://baike.so.com/doc/6305178-65187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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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保温区 warming area

煎烤过程中，与食品直接接触用于保持温度的已加工好食物的表面。

3.6

稳定工作状态 steady working conditions

通电后，将温控器调至最大值，让电扒炉无负载连续工作 1h后的状态。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所用零件、部件应经检查合格，外购件应有合格证明，关键电气零件应通过国家相关认证，经进

厂检验合格后方能进行装配。

4.1.3 主要零部件在预定使用条件下，材料表面和涂料应耐用、可清洗，必要时可消毒，无裂纹、抗开

裂、抗碎裂、抗剥落、耐磨损以及阻止污物渗入。

4.1.4 产品设计的总体布局应符合人类工效学原则，易拆装，便于清洗。

4.2 工作条件

在下列条件下应能连续可靠地工作：

a) 环境温度 5℃～40℃；

b）空气相对湿度≤85％；

c）周围应无导电尘埃、爆炸性气体及严重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

d）无明显的震动和颠簸。

4.3 外观及结构

4.3.1器具外表面应平整光洁，无明显的机械损伤。

4.3.2工作表面以外的金属器件（不锈钢除外）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

4.3.3经表面处理的部件，不应有明显的漏喷，皱纹、裂痕等现象。

4.3.4电镀件表面应光滑细密、色泽均匀、不应有剥落、露底、针孔、鼓泡、明显的花斑和划伤等缺陷。

镀层厚度符合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防护要求。

4.3.5塑料件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裂纹、气泡、缩孔等缺陷。

4.3.6食品加热区域应易于清理，表面光滑平整，不应有尖角、缝隙。

4.3.7 棱角应修圆，不应有毛刺、飞边。

4.3.8各零部件应装配紧固，无松动现象。

4.4 安全卫生

4.4.1 电气安全

4.4.1.1 应符合 GB4706.1、GB4706.37的规定。

4.4.1.2 在正常使用时，油污、水不应渗漏到扒板下的电器层。

4.4.2 卫生要求

4.4.2.1应由符合 GB16798的规定要求的材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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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与食品接触表面不应喷漆及采用有损产品卫生性的涂镀工艺方法进行处理。

4.4.2.3与食品直接接触工作表面的材料不应对食物有污染，并有供货单位的检验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

等。

4.4.2.4与食品接触的铸铝材料、与食品接触的不锈钢材料应符合 GB 4806.9规定。

4.4.2.5 工作表面的结构应易于清洗、消毒。

4.5 性能

4.5.1温控器的动作值不应超过设定值±10℃，且温度上限值不超过 350℃。

4.5.2热断路器的动作差值不应超过设定值±10℃。

4.5.3电热铛扒板或铁板烧烹扒区的温度由 20℃升至 200℃的时间不超过 15min。

4.5.4 正常工作至稳定工作状态时，扒板工作表面或铁板烧烹扒区的温度应分布均匀，其温差不超过

20℃。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进行升温时间和温度均匀性的测试时环境温度应保持在（20±2）℃，其他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

15℃～25℃，相对湿度不大于 85％的室内条件下进行。器具在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

5.2 卫生

按 GB 16798规定的方法进行。

5.3 与食品接触的金属材料

按 GB 4806.9规定的方法进行。

5.4 电气、机械安全

按GB 4706.1、GB 4706.37规定的方法进行。

5.5 温控装置

将试验用温度测量仪测试点靠近温控器、热断路器的感温点 5mm 处，将温控器分别设定在正常工

作温度范围的上限和下限，测量其动作温度，最后计算温度动作差值。

在温控器失效的状态下工作，测量超温保护装置的动作温度，最后计算温度动作差值。

5.6 升温时间

将试验样品放置 5.1所规定的实验环境 8h后，达到温度稳定后开始试验，将测温装置的感温元件

设置在扒板面最不利于加热的位置（保温区除外）。测试其温度升到 200℃时所需时间。

5.7 温度均匀性

电扒炉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后，用表面温度测量仪测量扒板工作表面的温度，测量中心位置及由中心

向外互相垂直的 4个方向，每个方向均匀分布测量 3点，对于铁板烧应在烹扒区进行测量（如图 1所示）。

测量结果应符合 4.5.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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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扒区 保温区

图 1 铁板烧温度均匀性测试布点示意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

每台产品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项目为：

a) 电气安全（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但至少应进行电气强度和接地电阻两项检验）；

b）一般要求；根据4.1相关要求;

c）外观及结构：根据4.3的相关要求。

6.1.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后，在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影响到产品性能时；

b）产品停产超过 12 个月，再次恢复生产时；

c） 新、老产品转厂，进行试制定型鉴定时；

d）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产品规定周期性定期检验或上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检验时。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1。
缺陷分类：A类为严重缺陷，B类为一般缺陷，C类为轻微缺陷。

A类、B类中任何一项不合格，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C类两项不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仅

当B类不合格项为一项或C类不合格项不超过两项时，允许进行修复，经修复后再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

复检后仍有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表 1 型式检验项目

项 目 相关条款 试验方法
缺陷分类

A B C

一般要求 4.1.2 视检 √

4.1.3 视检 √

4.1.4 视检 √

外观 4.3.1～4.3.7 视检 √

结构 4.3.8 视检 √

电气安全 4.4.1 5.4 √

卫生 4.4.2.1 5.2 √

4.4.2.2、4.4.2.3 视检 √

4.4.2.4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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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 视检 √

4.4.2.6 5.8 √

性能 4.5.1 5.5 √

4.5.2 5.5 √

4.5.3 5.6 √

4.5.4 5.7 √

标志 7.1.1 视检，必要时测量 √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1 标志

7.1.1标志除应符合 GB 4706.37规定的内容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制造商地址；

c） 出厂编号和/或制造日期；

d）执行标准；

e） 生产许可证编号和标志，适用时。

7.1.2包装标志应符合 SB/T 231-2013第 3.2 的要求。

7.2 包装

7.2.1包装箱材料与结构应符合 SB/T 229-2013第 4章的规定。

7.2.2应牢固地固定在箱体内，附件、备件、工具应固定在箱内空隙处。

7.2.3包装前对电扒炉易腐蚀外露部分应做防锈处理。

7.2.4一机一箱，箱内不混杂物，箱内壁置防雨层。

7.2.5随机文件应用塑料袋封装，放入箱内，在箱外相应部位上注明“随机文件在此”字样。

随机文件至少包括：

a) 装箱单；

b）使用说明书；

c）出厂检验合格证。

7.3 运输

运输应符合 SB/T 231-2013中第 4章的规定。

7.4 贮存

7.4.1物品存放应满足以下要求：

——通风；

——地面无积水，架设一定高度；

——防雨；

——不应与有腐蚀性、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物品混放。

7.4.2堆垛高度不应超过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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